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4 學年度壁球錦標賽【團體賽報名表】

	校名：
	
	校長：
	
	組 別 ：
	□男生組
□女生組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 長 ：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運動績優生

	1
	
	
	/	/
	□是	□否

	2
	
	
	/	/
	□是	□否

	3
	
	
	/	/
	□是	□否

	4
	
	
	/	/
	□是	□否

	個資蒐集告知內容：
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4 學年度壁球錦標賽相關作業之目的，需蒐集參賽隊職員個人資料(辨識類：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述、 C057 學生紀錄)，僅限使用於本錦標賽範圍內相關作業及台灣地區內進行聯繫使用。個人資料將永久保存(需依實際狀況調整)。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您有資料未提供，則可能對您的相關權益有所影響。如欲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當事人權益，請洽本校體育教學中心。
本人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

簽名：


(每張團體報名表限填一隊，若報名兩隊以上者請分開填寫)

	聯 絡 人：
	
	學校電話：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E - m a i l ：
	

	收據抬頭：
	
	學校系所或體育室或相關權責單位之印戳章:

	
通訊地址：
	
	


備註：(表格列數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1.報名表各項資料請以電腦繕打方式填寫清楚，參加資格及組別請依競賽規程說明辦理，列印紙本並加蓋校印或體育行政主管單位查核章。
2 競賽代辦費：團體賽每隊繳交新臺幣 3,300 元整，請購買郵局匯票(郵局匯票抬頭，請書寫
「高雄醫學大學」)，連同報名表正本、運動員在學證明、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通過證明以掛號郵寄，報名費未繳或逾期均不受理。
[bookmark: _Hlk212407430]3.郵寄地址：807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陳韻竹小姐收。連絡電話：07-3121101 分機 2118 轉 109 電子信箱：kmupec@gmail.com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4 學年度壁球錦標賽【個人賽報名表】
	校名：
	
	校長：
	

	領隊：
	
	教練：
	
	管理：
	
	□粗框內資料同團體賽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請勾選參賽組別

	
	
	
	
	公開組
	一般組
	教職員組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01
	
	
	
	
	
	
	
	
	

	02
	
	
	
	
	
	
	
	
	

	03
	
	
	
	
	
	
	
	
	

	04
	
	
	
	
	
	
	
	
	

	05
	
	
	
	
	
	
	
	
	

	個資蒐集告知內容：
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14 學年度壁球錦標賽相關作業之目的，需蒐集參賽隊職員個人資料(辨識類：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述、 C057 學生紀錄)，僅限使用於本錦標賽範圍內相關作業及台灣地區內進行聯繫使用。個人資料將永久保存(需依實際狀況調整)。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您有資料未提供，則可能對您的相關權益有所影響。如欲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當事人權益，請洽本校體育教學中心。
本人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

簽名：


備註：(表格列數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聯絡人資料同團體賽
	聯 絡 人：
	
	學校電話：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E - m a i l ：
	

	收據抬頭：
	
	學校系所或體育室或相關權責單位之印戳章:

	
通訊地址：
	
	


備註：(表格列數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1.報名表各項資料請以電腦繕打方式填寫清楚，參加資格及組別請依競賽規程說明辦理，列印紙本並加蓋校印或體育行政主管單位查核章。
2 競賽代辦費：個人賽每人繳交新台幣 500 元整，請購買郵局匯票(郵局匯票抬頭，請書寫「高雄醫學大學」)，連同報名表正本、運動員在學證明、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通過證明以掛號郵寄，報名費未繳或逾期均不受理。
3.郵寄地址：807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教學中心陳韻竹小姐收。連絡電話：07-3121101 分機 2118 轉 109 電子信箱：kmupec@gmail.com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4 學年度壁球錦標賽學生證粘貼表格
單位名稱：

	姓名
	
	學號
	
	系所
	
	年級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姓名
	
	學號
	
	系所
	
	年級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姓名
	
	學號
	
	系所
	
	年級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1.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印使用；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上緣請浮貼於表格中，若學生證無加蓋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請另行檢附其他足以證明當學期已註冊之校方在學證明。
2.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含肖像權)，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壁球委員會及高雄醫學大學僅供於彙編秩序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bookmark: _Hlk211947379]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4 學年度壁球錦標賽
運動員通過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平台之證明粘貼表格學校名稱：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備註：
*證書有效期限為兩年，選手必須確認證書仍在有效期內。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印使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含肖像權），僅供於彙編秩序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4 學年度壁球錦標賽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項
	
	糾紛發生時間及地點
	

	



申訴內容
	

	
證件或證人
	

	申訴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名)
	114 年 11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簽名)
備註：
1. 凡未按競賽規程第廿條「申訴」各項規定辦理申訴者概不受理。
2. 單位領隊簽名權，可由領隊本人或教練簽名辦理，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整，
申訴成立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3.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中華民國114年11月　日
